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收费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是我校教学、科研的重要物质条件，对我校的发展和提高教学质

量及科研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综合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合理配置实验

室资源，保障仪器设备正常、高效运行，充分发挥学院综合实验室在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

中的积极作用，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进入学院综合实验室的人员，必须自觉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遵循仪器设备

使用操作规程；树立节约资源意识，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率。 

 

第二章 仪器设备责任人及职责 

第三条 实行仪器设备责任人制度，建立综合实验室工作人员日常管理与专业教师指导相结

合的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制。由实验中心聘请相关专业教师担任仪器设备责任人，对大型仪

器设备进行性能监控（每个责任教师负责一组性能相关的设备）。 

第四条 根据实验室现有大型仪器设备性能分组。 

第五条 责任教师职责：（1）充分熟悉设备的工作原理与操作技术；（2）定时（每周一次）

与不定时的监控、检测设备性能与使用情况；（3）发现问题及时告知管理人员；（4）负责

相关设备的使用技术培训和主持培训结业考试。  

第六条 实行严格的设备操作技能培训与持证操作制度。实验中心负责组织培训，并根据考

试成绩及责任教师的意见发放仪器设备操作许可证。未获得仪器设备操作许可证者（包括学

生与教师），不得操作相关仪器设备。 

 

第三章 仪器设备使用收费及标准 

第七条 为保障实验中心仪器设备正常运转、强化使用者责任，对实验室部分资源及大型仪

器设备适当收取费用。收费的指导思想是：（1）设备的使用与非盈利性收费，人人平等；

（2）避免贵重仪器设备不必要的运转磨损；（3）避免对消耗性资源的浪费。 

第八条 仪器设备使用收费与管理由学院办公室负责，以学期为时间段，由相关实验室提供

（实验中心核实）仪器设备使用时间（或次数）。  



第九条 仪器设备使用所收费用主要用于：（1）综合实验室设备配件及耗材的补充；（2）

寒、暑假期间综合实验室值班研究生助教津贴；（3）聘请的大型和贵重设备专门操作人员

津贴。  

第十条 部分仪器设备、资源目录及收费标准： 

1、凝胶渗透色谱仪 

校内收费：30 元/样 

对外收费：300 元/样 

2、旋转流变仪 

校内收费：流变曲线：50 元/样 

DMA 曲线：80 元/样 

对外收费：300 元/样  

3、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主要消耗品：灯泡，5000 元/只，使用寿命 150 小时） 

校内收费：20 元/次 

对外收费：100 元/次，或 250 元/小时 

4、毛细管流变仪 

校内收费：30 元/样 

对外收费：100 元/样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服务： 

1、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仪器设备，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修理，消除一切不安全因素，防止

人身和设备事故的发生，保证仪器设备性能完好可靠。 

2、管理人员要努力钻研技术，坚持以预防为主，加强公用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管理，

对科研、教学以及对外开放服务承接业务必须认真负责，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第四章 仪器设备损坏的赔偿 

第十二条 发生仪器设备损坏事故的，对责任人坚持批评教育为主，辅之以经济赔偿的原则。

要通过对事故的处理达到教育仪器设备使用者、进一步增强其责任心的目的。  

第十三条 对教职工和本科生故意损坏或违规操作损坏仪器设备的，其维修费用（或购买经

费）金额在 100 元以内（含 100 元）的，由事故责任人全额赔偿。金额在 100 元以上的，事

故责任人赔付 100 元+100 元以上部分的 30﹪。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第十四条 研究生做论文实验过程中因个人过失（包括违规操作或个人粗心大意）造成仪器

设备损坏的，研究生本人赔付应赔总额的 30 ％，导师赔付应赔总额的 70％。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条例归实验教学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二 OO 九年五月一日起执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2009 年 4 月制订 

 

 


